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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 113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 11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 樓導覽簡報室 

參、主席：賴主任委員淑惠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林芝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案由：113年度(截至 10月 14日)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情況，報

請公鑑。 

決定：予以備查。 

 

【報告事項三】 

案由：有關 113 年度財政部與衛生福利部對各直轄(縣)市政府考核公益彩券

盈餘運用使用情形，評比結果，報請公鑑。 

決定： 

一、 予以備查。 

二、 為爭取本市考核佳績，請各業務單位確實編列計畫並執行，以達指標滿

分。 

 

【報告事項四】 

案由：有關臺中市審計處審核 112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決算審核結果，報請公

鑑。 

決定：予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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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五】 

案由：有關 113 年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運用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推

展社會福利服務辦理情形，提請備查。 

決定：予以備查。 

 

【報告事項六】 

案由：有關 113 年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自辦方案之小額補助辦理

情形，提請備查。 

決定：予以備查。 

 

柒、討論提案： 

【案號一】 

案由：有關本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下稱本中心)建物防水修繕工程經費不

足，尚需經費新臺幣 1,445 萬 4,000 元整，擬請同意採補辦預算增補

經費。 

決議：本案同意 114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超支併決算並補辦預算，另請依本

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之規定提報本府預算審查會審議。 

 

【案號二】 

案由：修正「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決議： 

一、 同意修正「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二、 授權本府社會局針對要點文字斟酌修正及依「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規

定辦理法制作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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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三】 

案由：審議 114年臺中市公彩盈餘補助民間團體自辦方案。 

決議： 

一、 第一類及第二類，均依分組審查結論同意核定。 

二、 第三類提會討論： 

(一) 照案通過，並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助項目名稱及計畫內容 

1、 114年度臺中市「成功一定有我」-遊民賦歸計畫：建議計畫內容

應再與勞政相關單位釐清分工，並請修正補助項目名稱。 

2、 114年度街友服務方案-「幸福食府」：建議將本案計畫後續延伸

之效益及目的確實納入預期效益，請修正計畫內容。 

(二) 照案通過 

1、 「手牽手，我們一起走」–社會發展遲緩（障礙）幼童家庭支

持方案 

2、 成長是您我共責~社會情緒發展障礙親職互動增能工作坊 

3、 與家長相伴-早療兒童照顧者支持方案 

三、 請各業務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 

四、 同意授權本府社會局依據中央公告之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基準及基本工

資辦理金額調整。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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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 113年第 2次會議發言紀要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辦機關說明：略) 

何委員素秋：肯定救助科在遊民議題的努力，遊民系統建置對將來遊民需求分析

相當有幫助，期待系統建置完成。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報告事項二：113年度(截至 10月 14日)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情

況，報請公鑑。 

(主辦機關說明：略)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報告事項三：有關 113年度財政部與衛生福利部對各直轄(縣)市政府考核公益

彩券盈餘運用使用情形，評比結果，報請公鑑。 

(主辦機關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予以備查。 

二、為爭取本市考核佳績，請各業務單位確實編列計畫並執行，以達指標滿分。 

 

報告事項四：有關臺中市審計處審核 112年度公益彩券盈餘決算審核結果，報請

公鑑。 

(主辦機關說明：略)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報告事項五：有關 113年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運用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

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辦理情形，提請備查。 

(主辦機關說明：略)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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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六：有關 113年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自辦方案之小額補助辦

理情形，提請備查。 

(主辦機關說明：略)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參、討論提案： 

【案號一】 

案由：有關本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下稱本中心)建物防水修繕工程經費不足，尚

需經費新臺幣 1,445萬 4,000元整，擬請同意採補辦預算增補經費。 

(主辦機關說明：略) 

何委員素秋：本案以兒童安全為考量應給予支持，惟本案經費於公彩盈餘基金考

核指標是否符合運用? 

基金主管單位說明：本案係提供早療、親子托育等服務，尚符合公彩政事別，且

目前尚有待運用數可供運用。 

陳委員中岳：建議應以安全考量為優先，給予支持。 

賴主任委員淑惠：請社會局業務單位把握時效完工。 

主席裁示：本案同意 114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超支併決算並補辦預算，另請

依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之規定提報本府預算審查會審議。 

 

【案號二】 

案由：修正「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主辦機關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同意修正「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二、授權本府社會局針對要點文字斟酌修正及依「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規定辦

理法制作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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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三】 

案由：審議 114年臺中市公彩盈餘補助民間團體自辦方案。 

(主辦機關說明：略) 

114年度臺中市「成功一定有我」-遊民賦歸計畫 

徐委員森杰：街友服務係有其必要性，惟遊民賦歸計畫是否與勞政單位業務重疊? 

賴主任委員淑惠：建議若是民間單位不清楚政府資源，應協助提供相關管道了解，

遊民服務並非由社會局單一局處提供，應是政府各單位協力共同提供服務。 

社會救助科回應：本案提供之服務係比勞政單位之賦歸計畫更為前端之準備，亦

有和民間單位協調須將相關資源確實臚列，避免有資源重疊之情事。 

徐委員森杰：建議修正補助項目名稱，避免賦歸等文字呈現。 

114年度街友服務方案-「幸福食府」 

何委員素秋：本案僅見供餐計畫，未見後續效益如何連結服務，請說明? 

社會救助科回應：該單位係已開辦街友日間服務據點，已有社工人員固定於據點

提供服務，因該據點鄰近中繼住宅，係由較穩定之遊民提供服務，讓其獲得成就

感外，社工人員亦可透過供餐模式進而與遊民建立關係後，漸進式提供處遇輔導

並協助其脫遊。 

徐委員森杰：本案確有需求，惟將透過供餐服務進而建立關係確實呈現於計畫預

期效益中，將更為適切。 

賴主任委員淑惠：業務單位於計畫審查時應確認民間單位計畫內涵，並協助其將

計畫能透過文字表達得更加清楚進而凸顯計畫後續目的，建議補充計畫預期效益。 

主席裁示： 

一、 第一類及第二類，均依分組審查結論同意核定。 

二、 第三類提會討論： 

(一) 照案通過，並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助項目名稱及計畫內容： 

1、 114年度臺中市「成功一定有我」-遊民賦歸計畫：建議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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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再與勞政相關單位釐清分工，並請修正補助項目名稱。 

2、 114年度街友服務方案-「幸福食府」：建議將本案計畫後續延伸

之效益及目的確實納入預期效益，請修正計畫內容。 

(二) 照案通過 

1、 「手牽手，我們一起走」–社會發展遲緩（障礙）幼童家庭支

持方案 

2、 成長是您我共責~社會情緒發展障礙親職互動增能工作坊 

3、 與家長相伴-早療兒童照顧者支持方案 

三、 請各業務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 

四、 同意授權本府社會局依據中央公告之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基準及基本工資

辦理金額調整。 


